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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DPR-2022-0330010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山 东 省 财 政 厅文件

鲁市监稽规字〔2022〕9 号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财政厅
关于印发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
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补充规定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财政局：

2021 年 7 月 30 日，市场监管总局、财政部印发《市场监管

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（国市监稽规〔2021〕4

号，以下简称《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）。现结合我省实际，作出

以下补充规定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举报奖励所需经费纳入同级部门预算管理。全省各级市

场监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参照上一年度举报奖励情况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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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工作需要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奖励资金，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管

理，专款专用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

二、市场监管部门查办的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案

件，均适用《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。

被奖励的主体是自然人，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
被侵权消费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消费维权

时实施的举报,根据《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第十条第二项不予奖

励。

三、单笔奖励金额达到 50 万元以上（含 50 万元）的，由市

场监管部门提出审批意见，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。

四、罚没款数额是指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合

计数额。垄断案件、价格案件、传销案件较大数额罚没款是指罚

没款数额为 100 万元(含 100 万元）以上；市场监管领域其他案

件较大数额罚没款，自然人作为违法主体的是指 1 万元（含 1 万

元）以上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违法主体的是指 10 万元（含

10 万元）以上。

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对较大数额罚没款有具体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五、违法主体内部举报人员有举报奖励诉求的，应当在举报

或申领举报奖励时提供其内部举报人员相关证明材料。

违法主体内部人员举报的，适当提高奖励标准，奖励标准在

《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奖励标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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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倍以上 2 倍以下确定，并征得同级财政部门同意；奖励金额

上限为 100 万元。

《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第十二条中，用于计算奖励金额的罚

没款额是指实际执行到位的罚没款额。

六、结案是指行政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并办理结案手续，同

时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情况：

（一）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；

（二）经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，根据生效的复议决定、司

法裁判，当事人应当缴纳罚没款的。

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后是指举报案件移送司法机关，并经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的。

七、负责举报调查处理、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

办案机构，在举报查处结案或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后，对符合规定

奖励条件的，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举报人(《举报奖励

告知书》见附件 1），以其他方式告知举报人的，要做好记录，

保留好录音、录像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八、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告知举报人奖励申请权利：

（一）联系方式、联系地址等不明确，无法联系举报人的；

（二）举报人在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时，或者在市场监管部门

告知举报人奖励申请权利前，举报人明确不申领举报奖励的。

九、举报人应当在收到举报奖励告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

提出申请(《举报奖励申请书》见附件 2），启动奖励程序。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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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未提出申请的，视为放弃申领举报奖励权利。

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收到《举报奖励申请书》之日起 20 个

工作日内作出举报奖励决定（《举报奖励审批表》见附件 3），

并向举报人送达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4）。

十、举报人应当自收到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之日起 30

个工作日内，由本人凭有效身份证明领取奖励。委托他人代领的，

受委托人须同时持有举报人授权委托书、举报人和受托人的有效

身份证明。举报人为违法主体内部人员的，须同时提供内部人员

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举报奖励领取期限，最长不得超过 10

个工作日。举报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领取奖金的，视为主动放弃。

十一、举报人对奖励金额有异议提出复核申请的，市场监管

部门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意见，

并书面告知举报人。复核时间不计入《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第十

八条规定的时限。

十二、市场监管部门能够确认匿名举报人身份，并符合举报

奖励发放条件的，应当告知举报人奖励申请权利，并根据举报人

奖励意愿启动奖励程序。匿名举报人领取举报奖励的，应当同时

提供有效身份证明、身份代码、举报密码等证明信息；委托他人

代领的，还应当同时提供举报人授权委托书、受托人的有效身份

证明等信息。

十三、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为举报人保密，不得泄露举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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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信息。要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，专人负责，密封保存。

确因工作需要查阅举报奖励档案的，应当严格执行档案管理制

度，并经部门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。

十四、各市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会同本级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实

际制定细化措施，并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山东省财政厅备

案。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举报奖励的，适用本通知，其中附

件 1、2、3、4 可参照适用。

十五、本通知由省市场监管局会同省财政厅解释。

十六、本通知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1 月 30 日。原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山东省财政厅《关

于印发〈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食

药监发〔2017〕6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举报奖励告知书

2.举报奖励申请书

3.举报奖励审批表

4.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财政厅

2022 年 10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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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举报奖励告知书
市监奖告〔 〕 号

：

你举报的 一案，经本局

立案调查，现已结案/移送司法机关追究了刑事责任，依据《市

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你符

合举报奖励条件，有权申请举报奖励。请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

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本局提交《举报奖励申请书》，超过期限

未提交《举报奖励申请书》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: 联系电话:

联系地址: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举报人、一份留存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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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举报奖励申请书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我于 年 月 日接到你局告知，符合举报奖励条件，具

有申请奖励的权利，本人现申请举报奖励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本人不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具有法定监督、

报告义务人员；

2.本人不是侵权行为的被侵权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者利害

关系人；

3.本人不是实施违法行为人；

4.本人未获得其他市场主体给予的任何形式的报酬、奖励；

5.本人不存在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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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市场监督管理局
举报奖励审批表

市监奖审〔 〕 号
受奖人姓名

(或匿名证明信息）
性别 联系电话

身份证件
名称、号码

(或匿名证明信息）
联系地址

立案
时间

年 月
日

结案
时间

年 月 日
案件来源登
记表登记号

案由

发放奖励的理由、
依据及意见

经办人： 、
年 月 日

罚没款金额
奖励
等级

奖励金额

办案机构
负责人意见

办案机构负责人：
年 月 日

市场监管
部门负责人

意见
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：

（印章）
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
负责人意见

（适用于需征得
财政部门同意的

情形）

财政部门负责人：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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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市场监督管理局
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

市监奖决〔 〕 号

：

根据你提出的举报奖励申请，依据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

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经本局研究，决定给予你

举报奖励人民币 元。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

内，到本局办理领取举报奖励事宜。特殊情况需延期领取举报奖

励的，请提前告知本局，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。逾期

未领取的，视为主动放弃。

本人领取奖励的须携带本通知书及本人有效身份证明、本人

名下银行卡。委托他人代领的，受托人须携带本通知书，同时持

有你本人的授权委托书、有效身份证明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

和受托人名下的银行卡。

如对奖励金额有异议的，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

作日内，向本局提出复核申请。

联系人: 联系电话:

联系地址: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举报人、一份留存归档。







抄送：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5日印发


